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４４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１．８６％

。

２

、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的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０７

号文核准，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普通

股股票

２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６．００

元

／

股，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截止限售股份流通前，公司股本总额为

８８

，

８５８

，

０００

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６６

，

６３８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的承诺事项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兰州大得利生物化学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得利”）和甘肃省兰

洁药用制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洁制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

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自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

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在承诺期内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不存在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

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形。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上述股东均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

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星期一）。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１．８６％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２

名法人股东。

４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条件股份总数

（股）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股）

备注

１

大得利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其中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质押

２

兰洁制瓶

５５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

０００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核查认为：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

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３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解

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所做出的承诺的行为。

华龙证券同意大得利、兰洁制瓶所持公司限售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星期一）起上市流通。

五、备查文件

１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中小企业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申请表；

３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本结构表（按股东类别标识统计、按股份性质统计）和限售股份明细数

据表；

４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74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2

年

6

月

18

日，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无锡利欧锡泵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无锡锡泵

"

）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解散日立泵制造（无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日立泵

"

），并要求日立泵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出具了

"

（

2012

）锡商初字第

82

号

"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并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出具了

"

（

2012

）锡商初字第

82

号

-3"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

法院参加诉讼通知书》，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已通知株式会社日立工业设备技术、日立（中国）有限公司以

本案共同原告或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

日立泵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案件管辖权提出异议。 日立泵认为本案应当通过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

裁解决，请求法院驳回公司的起诉。 日立（中国）有限公司亦对案件管辖权提出异议。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出具了

"

（

2012

）锡商外初字第

32

号

"

《民事裁定书》。 江

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日立泵对管辖权的异议；株式会社日立工业设备技术、日立（中国）有

限公司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

上述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4

）

和

2012

年

10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2-062

）。

二、本次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日立泵不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作出的 （

2012

） 锡商外初字第

32

号民事裁

定，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出具了

"

（

2012

）苏商外辖终字第

0011

号

"

《民事裁定书》。 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日立泵的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次裁定为终审裁定。

三、备查文件

1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

（

2012

）锡商初字第

82

号

"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

书》、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

（

2012

）锡商初字第

82

号

-3"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参加诉讼通知

书》。

2

、无锡利欧锡泵制造有限公司《民事诉状》。

3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

（

2012

）锡商外初字第

32

号

"

《民事裁定书》。

4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

（

2012

）苏商外辖终字第

0011

号

"

《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73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潘桂东先生以

书面形式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的辞职报告，潘桂东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 潘桂东先生的

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潘桂东先生辞职后不再在本公司及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于潘桂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

2012-027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方香江

"

）持有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

公司

"

）限售流通股

40611.533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89%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近日，公司接到南方香江通知，南方香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5250

万股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并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

质押登记证明编号：

ZYD121499

；

ZYD121500)

。

截至目前，南方香江已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0611.5339

万股中的

37600

万股进行了质押。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269

股票简称

:

赣粤高速 编号

:

临

2012-040

债券代码

:126009

债券简称

:08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公司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2

】

MTN404

号），该协

会接受本公司中期票据注册，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公司发行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25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二、 本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首期发行须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

本公司将根据发行进展情况，及时公告发行情况。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18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２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基金项目的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为进一步提升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资金收益，拓展对外投资渠道，探索

更为丰富的盈利模式，公司拟出资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投资达晨创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

金”），占基金目标募集规模（人民币

３５

亿元）的

１．４３％

，公司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２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本项投资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本项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项投资不涉及关联方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投资项目概况

１

、基金概要

（

１

）基金名称： 达晨创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

２

）发 起 人：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３

）基金管理人：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４

）基金性质： 有限合伙。

（

５

）基金目标规模：

３５

亿元人民币。

（

６

）基金期限：

６＋１

（机动）

＋１

（机动）

＋１

（机动）。

（

７

）主要募集对象：符合国家发改委备案要求的合格投资人。

（

８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

９

）投资领域：文化传媒、消费服务、节能环保、现代农业。

（

１０

）基金管理费：

２％／

年（按基金认缴出资总额计算）。

（

１１

）期望年均收益率：

２０％

以上（按基金认缴出资总额计算）。

（

１２

）托管银行：招商银行

２

、基金管理公司概况

（

１

）公司名称：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２

）注册资金：

６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３

）法律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

４

）出资人及方式：

由达晨创投及高管团队共同出资设立；以现金方式出资。

（

５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创业资本；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股权投资；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受托资

产管理（不含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人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

６

）管理模式：

基金管理公司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要求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并任命总经理。董事会

由

５

名董事组成，由股东按出资比例推荐，董事长、总经理由股东各方协商确定。

三、交易对方介绍

１

、普通合伙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特区报业大楼

２３０３

法人代表 刘昼

注册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注册资本

６６００

万人民币

企业类别 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创业资本；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股

权投资；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不含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人

才中介服务及其它限制项目）。

控股股东及持股比例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５％

备注：交易对方与公司无共同控股股东，公司也无在职人员担任交易对方股东或员工，本交易不涉及关

联方交易。

２

、普通合伙人简介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晨财智”）是由电广传媒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１００％

出资设

立的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晨创投”）于

２００８

年为了公司能够更好的进行市场化运作，

给核心管理团队市场化的激励机制而成立的投资管理公司， 其中达晨创投持股

５５％

， 核心管理团队持股

４５％

，管理团队为达晨创投的原班人马。 达晨财智成立后，作为所有基金运营的管理平台，而达晨创投将不

再具有运营功能，仅作为达晨财智日后作为管理人发起设立的基金的出资人。

达晨创投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是中国第一批按市场化运作设立的内资创业投资机构。 公司成立近

１３

年

来，以严谨的投资态度、专业的投资理念、卓越的创新精神和优良的投资业绩在中国创投行业名列前茅。

截至目前， 达晨创投共管理

１２

期人民币基金及

１

期美元基金，管理资金总规模近

１１０

亿元人民币；累计

投资企业

１８０

多家，成功退出

３６

家，其中

２７

家企业成功

ＩＰＯ

，

９

家企业通过企业并购或回购退出。

２０１２

年，达晨

创投以

６

家

ＩＰＯ

过会、

１

家新三板挂牌的成绩名列创投行业

２０１２

年退出家数第一名。

在投资方向上，达晨创投专注于极具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及产业升级的巨大机会，重点挖掘有核心优

势及行业地位的成长期企业，聚焦文化传媒、消费服务、节能环保、现代农业，培育、助推了一大批优秀中小

创新型企业做大做强，走向资本市场（如：同洲电子、和而泰、拓维信息、亿纬锂能、网宿科技等培育多年后登

陆中小板、创业板的经典案例），是本土创投市场的典型代表之一。

在投资能力上，达晨创投除深圳总部外，已在北京、上海、长沙、广州、武汉、西安、成都、南昌、青岛、天

津、太原、南京、杭州、郑州、重庆、沈阳、石家庄、福州、佛山、济南、乌鲁木齐、合肥、厦门、贵阳、南宁、昆明等

２７

个经济中心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拥有近

１００

人的专业投资团队，以及每年

２０

亿元至

３０

亿元人民币的投资

能力。

经过多年的稳步发展， 达晨创投凭借出色的投资业绩和良好的品牌口碑，赢得了各级政府的鼓励支持

和中国最高端投资者群体的青睐。

２００９

年，达晨创投以综合评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赢得了北京市政府引导

基金的合作机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达晨恒泰瑞基金落户深圳，基金规模

３４．８６

亿元人民币，是本土创投规模最大

的单只基金，同时也是第一家拿到深圳市政府一次性落户奖励的基金。

四、基金项目之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１

、本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之一的投资金额：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出资方式及期限：

根据基金投资进度分

４

期出资，每期

２５％

，出资的具体缴付时间由普通合伙人根据基金投资需要确定。

３

、退出方式：基金投资项目通过

ＩＰＯ

、并购、回购、转让等方式退出，退出后按投资人出资份额比例进行

分配。

４

、决策机构及模式：

基金采用有限合伙制，基金的运作由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公司）即达晨财智负责。

董事会是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决策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对拟投资项目进行最终决策。

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是基金管理公司投资业务决策的常设领导机构，由董事会指定成

员担任。 投委会负责项目的投资决策、管理决策、退出决策及其他相关的决策。 投委会决策按照每人一票的

原则进行表决，经投委会成员三分之二或以上审核同意，公司决策通过。 投委会设主任委员一名，主任委员

拥有一票否决权和一票暂缓权，但不拥有一票同意权。

５

、基石有限合伙人特殊条款：

基石有限合伙人由于先于其他有限合伙人承诺认缴出资（首次认缴），并提前支付首期出资，因此享有

相应的特殊优惠条款。 其他有限合伙人在之后承诺认缴出资（二次认缴），不适用于以下特殊优惠条款。

基石有限合伙人在首期出资到账截止日前缴付的首期出资款，自首次认缴首期出资到账截止日起至二

次认缴首期出资到账截止日期间存放于银行取得的银行活期存款利息，归基石有限合伙人所有。

普通合伙人确认将于首次基金管理费到账后向各基石有限合伙人支付资金占用补偿款， 计算公式为：

基石有限合伙人首期出资 （首次认缴首期出资到账截止日前缴付）

×１２％×

首次认缴首期出资到账截止日起

至二次认缴首期出资到账截止日止的实际天数

／３６５

。

基石有限合伙人的管理费率优惠为

１．５％／

年。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投资参与国际专业水准的基金管理公司所管理的基金，并通过其丰富的基金管理经验、投资经验、

专业人才、完整的投资决策体系、多元化投资者共同遴选和投资项目，一方面能提高本公司投资收益率，有

效规避投资风险；另一方面能拓展对外投资渠道，探索更为丰富的盈利模式。

２

、对外投资的风险

本投资项目存在商业风险、基金风险、基金管理风险、法律和政策风险及潜在的利益冲突等，且发起人、

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及其关联人事及本基金均不保证本基金的投资目标可以实现或有限合伙人可以回收其

资本。

３

、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本次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５８％

。目

前公司现金流充足，本次投资以自有资金进行支付，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不会对公司构成财务

压力。

基于发起人达晨创投的良好业绩和信誉，并有专业的管理团队和严谨的投资决策机制，公司认为本次

投资项目有较好的预期，且投资风险基本可控，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

１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２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由董事长杨国平先生提议

召开，并以书面方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通知相关与会人员。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

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７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经审议

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审议参与设立基金项目的议案：详见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参与设立基金项目的对外投资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６９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７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在西安

市高新区沣惠南路

８

号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８

楼

８１０

会议室以电话会议和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 应参

加董事

９

人，实参加董事

９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唐山陕鼓气体有限公司和徐州陕

鼓工业气体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唐山陕鼓气体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

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徐州陕鼓工业气体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６

，

５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

事的

０％

。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西安陕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西安陕

鼓通风设备有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同意申请流动资金信用贷款

３

，

３５０

万元（其中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西安陕鼓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８５０

万元、西安陕鼓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５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年贷款利率

６％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

事的

０％

。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陕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拟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陕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投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购买西安银行保本保证收益型理财产

品，期限

３６５

天，预计年化收益率

４．７％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

事的

０％

。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常州华立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常州华立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３

，

０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

事的

０％

。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变更产品销售金融合作业务风险估计， 即按资产负债表日客户尚未偿付的贷款余额的

１％

计

提风险准备金。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

事的

０％

。

六、审议并通过了《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扬州恒润海洋重工有限公司制氧项目投资主体变

更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拟投

资承建扬州恒润海洋重工有限公司制氧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

２．７

亿元建设扬州恒润海洋重工有限公

司制氧项目，包括

３００００ Ｎｍ３／ｈ

空分制氧项目一座，未来计划再新增一座

１５０００ Ｎｍ３／ｈ

空分制氧项目。 该

项目由本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及运行，以供气模式向扬州恒润海洋重工有限公司提供工业气体，经营期限为

２０

年。

公司为了进一步落实发展工业气体产业的战略，组合各方资源迅速做强做大工业气体产业，在陕西省

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联合具有市场资源的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及具有资金及资本运作优势的陕西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结合自身的装备制造及工程成套优势、工业气体专业化运营和管理优势，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设立陕西秦风气体股

份有限公司的议案》，陕西秦风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风气体公司”）注册资金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本公司持有秦风气体公司

６０％

的股权。 秦风气体公司是本公司从事工业气体投资运营的专业化、规模化

的控股子公司，它以整合运营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现有气体业务为基础，积极开拓国内工业气体市场，快速做

强做大。

鉴于秦风气体公司现已具备开展气体业务投资运营的能力，同意将扬州恒润海洋重工有限公司制氧项

目的投资主体由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陕西秦风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０％

；弃权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

事的

０％

。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６９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８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唐山陕鼓气体有限公司

●

委托贷款金额：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

●

委托贷款期限：

６

年

●

贷款利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本公司委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城北支行贷款人民币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给全资子公司唐山陕鼓气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气体公司”），用于支付建设投资项目中的设备款和工程款。委托贷款期限为

６

年。

委托贷款利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执行，利息按月收取，按月等额还本。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属于公司

自有资金。

该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项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委托贷款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

开始实施。

二、委托贷款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名称：唐山陕鼓气体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河北省迁安市木厂口镇木厂口村

３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迁安市木厂口镇木厂口村

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５

、法定代表人：杨季初

６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整

７

、经营范围：本公司项目筹建。

８

、唐山气体公司目前处于投产初期。

９

、唐山气体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１０

、唐山气体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

７６７ １

，

８６５ ０ －１３５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

１６０ ２

，

６２８ ４

，

７５９ ６６２

三、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委托贷款的目的是提高公司整体资金运营效率。

２

、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属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四、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公司会计核算部是委托贷款的职能管理部门，负责做好《借款台账》的登记，借款本息的计提与催收工

作，并密切关注所借款项的使用、归还、合同履行情况，运行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公司经营管理层汇报。 同

时，唐山气体公司的财务人员是由本公司委派，委托贷款资金的使用需向本公司每月上报资金计划审批，每

笔资金支付需经本公司审批。

五、在本次委托贷款业务发生前，公司委托贷款余额为

７

，

１２５

万元。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６９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徐州陕鼓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

委托贷款金额：

６

，

５００

万元

●

委托贷款期限：

８

年

●

贷款利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执行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本公司委托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贷款人民币

６

，

５００

万元给全资子公司徐州陕鼓工业气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气体公司”），用于支付建设投资项目中的设备款和工程款。委托贷款期限为

８

年。委

托贷款利率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执行，利息按月收取，按月等额还本。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属于公司自

有资金。

该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项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委托贷款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

开始实施。

二、委托贷款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名称：徐州陕鼓工业气体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马山钢铁城

３

、主要办公地点：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马山钢铁城

４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５

、法定代表人：赵嘉理

６

、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整

７

、经营范围：工业气体应用技术研发及相关咨询服务（涉及审批的除外，涉及生产性项目除外）。

８

、徐州气体公司目前处于投产初期。

９

、徐州气体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１０

、徐州气体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

５１４ １

，

４３３ １

，

４２０ －６７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

０１２ １

，

３５５ ７

，

０９２ －１７３

三、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委托贷款的目的是提高公司整体资金运营效率。

２

、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属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四、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公司会计核算部是委托贷款的职能管理部门，负责做好《借款台账》的登记，借款本息的计提与催收工

作，并密切关注所借款项的使用、归还、合同履行情况，运行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公司经营管理层汇报。 同

时，徐州气体公司的财务人员是由本公司委派，委托贷款资金的使用需向本公司每月上报资金计划审批，每

笔资金支付需经本公司审批。

五、在本次委托贷款业务发生前，公司委托贷款余额为

７

，

１２５

万元。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３６９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贷款对象：常州市华立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

●

委托贷款金额：

３０００

万元

●

委托贷款期限：一年

●

贷款利率：

６．６％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本公司委托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贷款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给常州市华立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常州华立公司”），用于常州华立公司日常流动资金周转。 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 贷款利率为

６．６％

；按月付息，每月等额还本。 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属于公司自有资金。

该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项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委托贷款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并

开始实施。

二、委托贷款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名称：常州市华立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郑陆镇三河口街

３

、主要办公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郑陆镇三河口街

４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５

、法定代表人：承洪宇

６

、注册资本：

２１８０

万元人民币

７

、经营范围：液压件、液压润滑设备、电器控制柜（屏）、机械零部件、制冷设备及制冷设备配件、压力容

器制造；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液压机制造（限分公司经营）。

８

、常州华立公司近三年来经营情况较稳定，企业正处于稳定发展时期，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９

、常州华立公司是公司长期合作的上游供应商，给本公司供货产品为：润滑油站；年供货量：约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

、常州华立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１

年

２８１０７ ９８６０ ２７２１６ １３９９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５３４ １１０５３ ２１６９２ １６２２

三、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１

、委托贷款的目的是提升供应链管理的效益，稳定供应链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２

、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属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四、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借款人信誉良好，并以应收账款为质押为本次借款提供足额担保，应收账款大于委托贷款本息，覆盖了

本息回收风险。同时，此笔委托贷款业务将计入人民银行信贷征信系统内进行监管，对借款人违约加大了约

束性。

五、在本次委托贷款业务发生前，公司委托贷款余额为

７

，

１２５

万元。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085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临

2012-025

证券代码：

110022

证券简称：同仁转债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本公司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

"

同仁转债

"

）

120.50

万手（

12.05

亿元），其中：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同

仁堂集团

"

）共计认购同仁转债

665,360

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55.22%

。

2012

年

12

月

18

日，本公司接同仁堂集团通知，同仁堂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售同仁转债

405,360

手，

占发行总量的

33.64%

。 同仁堂集团现仍持有同仁转债

260,000

手，占发行总量的

21.58%

。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商、

*ＳＴ

国商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６９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比例（

％

）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１２．３１ ２２１．０６ １．００％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自最近一次披露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证券时报》和香港《大公报》的相关公告）后至今累计减持比例为

２．１３％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５７４．５５ ７．１３ １３５３．４９ ６．１３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７４．５５ ７．１３ １３５３．４９ ６．１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本次减持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

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代为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商、

*ＳＴ

国商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70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深国商”）为了妥善解决员工内部认购皇庭国商购

物广场商铺事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发公司”）就该事项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田法院”）分别起诉了陈某某、宋某某和李某某三人。 融发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收到福田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书（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附注中十、其他重要事项及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２０１２－４４

号公告）。

融发公司及陈某某、李某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市中院”）提

起上诉。 近日，融发公司收到深圳市中院就上述三案作出的二审民事判决书。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重大事项信息披露的规定，现将上述重大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二、案件一审判决情况

其中融发公司诉陈某某、李某某案件判决结果如下：

（

１

）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晶岛国际广场商铺内部认购书》合法有效；

（

２

）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认购书应终止履行；

（

３

）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

４

）驳回被告其他反诉请求。

其中融发公司诉宋某某要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内部认购关系无效案的判决结果如下：

驳回原告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案件二审判决情况

１

、融发公司、陈某某及李某某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案：

经二审查明，当事人对原审认定的案件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应定性为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 原审关于涉案《认购书》应属于预约性质的商品房认购

合同，而非本约性质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为：涉案《认购

书》的效力应当如何认定；上诉人陈某某、李某某要求融发公司继续履行《认购书》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深圳市中院认为，该《认购书》合法有效。原因主要为《认购书》的签订是双方当事

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原审判决认定涉案《认购书》应属于预

约性质的商品房认购合同，《认购书》合法有效正确，本院对此予以维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深圳市中院认为，在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向融发公司核发的房地产证上，已

经明确载明“该项目限整体转让，不得分割办理房产证”。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认

购书》存在着合同法规定的法律上和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且融发公司亦明确表示不愿意履行该《认购

书》。据此，原审判决认定该《认购书》存在履行的法律障碍的情形下，解除《认购书》，并判令该《认购书》的履

行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支持。 如《认购书》解除后，双方当事人仍存有纠纷，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经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上诉人各自预交的部分，由上诉人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２

、融发公司与宋某某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案：

本院认为，原审关于融发公司与宋某某之间建立的法律关系属于预约性质的商品房认购关系，而非本

约性质的商品房买卖关系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在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融发公司要求确认

其与宋某某之间有关涉案商铺内部认购关系无效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对此，深圳市中院认为，融发公司与宋某某之间就涉案房产建立的认购法律关系合法有效。 首先，融发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深国商向包括宋某某在内的符合认购条件的公司员工发布内部认购的《晶岛国际广场项

目首层内广场街铺内部认购操作方案（概要）》（以下简称“认购方案”）和《关于员工认购晶岛铺位以实施激

励方案的公告》（以下简称“认购公告”），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

定；其次，宋某某依据前述的认购方案和认购公告，向融发公司交纳认购金，也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第三、深

国商发布的认购公告，已明确表述该方案经深国商董事会审议通过，故融发公司与宋某某之间建立的商铺

认购法律关系并未违反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第四，融发公司已经就涉案房屋取得了房地产证，具备了现

房销售的条件，不需再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作为履行合同的要件。 上诉人融发公司以其将涉案商铺预售

给宋某某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且涉案房屋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为由，上诉请求确认其与宋某某之

间确认的商铺认购关系无效，既缺乏事实依据，又缺乏法律依据，且违反了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本院对此

依法驳回。 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当事人双方内部认购关系合法有效正确，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判决除关于宋

某某付款时间认定错误外，其余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判决适当，依法维持。 上诉人的上

诉理由缺乏依据，对其上诉请求亦予以驳回。

经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１１３００

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公司关于员工内部认购事项处理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１１

年年报中就该事项本公司已确认

累计损失

８６

，

３７０

，

５１９．２４

元 （其中：

２０１０

年度确认营业外支出

７６

，

９０７

，

９１３．２４

元，

２０１０

年度以前累计已确认

９

，

４６２

，

６０６．００

元）。 深圳市中院作出的二审判决结果与一审判决结果一致，因公司已于以前年度报表中预估了

可能导致的损失，故本次判决结果对公司以前年度和当期利润暂不产生影响。

本公司将对上述事项的其他进展情况保持关注，并视该事项进展积极采取相应法律措施，如有其它进

展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１

、 民事起诉状；

２

、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深中法房终字第

２３８４

号；

３

、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深中法房终字第

２３８５

号；

４

、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２

）深中法房终字第

２３８６

号。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５６

、

２０００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商、

*ＳＴ

国商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071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增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下午收市后接到公司

董事长郑康豪先生的通知，郑康豪先生控股的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持了本公司部分股份，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１

、增持人：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本次增持股份数量和比例：

郑康豪先生控股的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

Ａ

股

７８９

，

８７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３５８％

，增持后其共持有公司股份

７

，

３６１

，

４６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３．３３２％

本次增持后，郑康豪先生和其控股的深圳市皇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

本公司股份

３８

，

１９７

，

１７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２９２％

。

３

、增持目的与计划：基于对本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郑康豪董事长及其控股的公司拟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择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低于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３％

（含本次已增持的股份）。

４

、郑康豪先生及其控股的公司承诺在后续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000416

证券简称：民生投资 公告编号：

2012－39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和

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18

日接公司大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通知， 该股东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119,981,4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已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质押解除后，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新

将其所持有的

119,981,4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用于向四川信托有限公司融资，质押登

记日为

2012

年

12

月

17

日

,

期限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日止。

截止目前，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

119,981,428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2.56%

，已质

押

119,981,4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2.56%

。

特此公告。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2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三


